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著作權法  

第一章 總則 

法條 第一條 

內容 
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法條 第二條 

內容 本法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法條 第三條  

內容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 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二、 著作權：指因著作完成而發生第四條所定之權利。  

三、 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四、 著作權人：指著作人或依法取得著作權之人。  

五、 著作有關之權利人：指出版人、發行人、製版人或其他得就著作依法主張權利之人。  

六、 文字著述：指以文字、數字或符號產生之著作。  

七、 語言著述：指專以口述產生之著作。  

八、 文字著述之翻譯：指從一種文字之著述，以他種文字或符號翻譯成之著作。但文字 

語體之變換不屬之。  

九、 語言著述之翻譯：指從一種語言著述，以他種語言翻譯成之著作。  

十、 編輯著作：指利用二種以上之文字、語言著述或其翻譯，經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產生整體創意之新著作。但不得侵害各該著作之著作權。  

十一、 美術著作：指著作人以智巧、匠技、描繪或表現之繪畫、建築圖、雕塑、書法或

其他具有美感之著作。但有標示作用，或涉及本體形貌以外意義，或係表達物體結構、

實用物品形狀、文字字體、色彩及布局、構想、觀念之設計不屬之。  

十二、 圖形著作：指卡通、漫畫、連環圖、動作分解圖及其他不屬美術、地圖、科技或

工程設計圖形之單張圖或其圖集之著作。前款但書準用之。  

十三、 音樂著作：指作曲或具有創意之音樂改作著作。但為適合樂器演奏所為之改作而

非旋律之創作不屬之。  

十四、 錄音著作：指聲音首次直接附著於媒介物所成之著作。  

十五、 電影著作：指有系統之聲音、影像首次直接附著於電影用媒介物之著作。  

十六、 錄影著作：指有系統之聲音、影像首次直接附著於錄影用媒介物之著作。  

十七、 攝影著作：指藉科技器械就實體物拍攝所成之著作。但就他人之攝影為再拍攝者

不 屬之。  

十八、 演講、演奏、演藝、舞蹈著作：指以聲音或動作所為之現場表演。  

十九、 電腦程式著作：指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之指令。  

二十、 地圖著作：指表示地理事項之平面圖立體圖及其圖集。  

二一、 科技或工程設計形著作：指器械結構或分解圖、電路圖或其他科技或工程設計圖

形及其圖集著作，附有說明文字者亦同。但製造、操作、營造之手冊或說明書不屬之。  



二二、 製版權：指無著作權或著作權期間屆滿之著作，經製版人整理、排印或就原件影

印發行而產生之權利。  

二三、 重製權：指不變更著作形態而再現其內容之權。如為圖形著作，就平面或立體轉

變成立體或平面者，視同重製。  

二四、 編輯權：指著作人就其本人著作，享有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產生著作之權。  

二五、 翻譯權：指著作人就其本人著作，享有以他種文字、符號、語言翻譯產生著作之

權。  

二六、 出租權：指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為營利而出租之權。  

二七、 改作權：指變更原著作之表現形態使其內容再現之權。  

二八、 公開口述權：指將著作內容口述於公眾之權。  

二九、 公開播送權：指用有線電或無線電或其他方法將著作內容以影像或聲音播送於現

場 以外公眾之權。  

三十、 公開上映權：指用器械裝置或其他方法將著作內容以影像再現於現場公眾之權。  

三一、 公開演奏權：指用樂器或其他方法將著作內容以聲音再現於現場公眾之權。  

三二、 公開展示權：指將著作原件或其複製物展示於公眾之權。  

法條 第四條 

內容 

左列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一、 文字著述。  

二、 語言著述。  

三、 文字著述之翻譯。  

四、 語言著述之翻譯。  

五、 編輯著作。  

六、 美術著作。  

七、 圖形著作。  

八、 音樂著作。  

九、 電影著作。  

十、 錄音著作。  

十一、 錄影著作。  

十二、 攝影著作。  

十三、 演講、演奏、演藝、舞蹈著作。  

十四、 電腦程式著作。  

十五、 地圖著作。  

十六、 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著作。  

十七、 其他著作。  

前項著作之著作權人，依著作性質，除得專有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公開演奏、公開展示、編輯、翻譯、出租等權利外，並得專有改作之權。  

法條 第五條 

內容 

左列各款不為著作權之標的： 

一、 憲法、法令及公文書。  

二、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時曆。  



三、 單純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  

四、 各類考試試題。  

法條 第六條 

內容 

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之著作，得申請著作權註冊。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 不合本法規定者。  

二、 依法應受審查而未經該管機關審查核准者。  

三、 經依法禁止出售或散布者。  

著作權經註冊者，應發給執照。 

著作權經註冊後，發現有第一項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註冊。  

法條 第七條 

內容 
著作權得全部或部分轉讓他人或與他人共有。  

著作權讓與之範圍，依雙方約定；其約定不明者，推定由讓與人享有。  

第二章 著作權之所屬及限制 

法條 第八條 

內容 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享有。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法條 第九條 

內容 
數人合作之著作，其著作權歸各著作人共同依前條規定享有，著作人中有死亡者，由其

繼承人繼續享有其應有之權利。  

法條 第十條 

內容 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歸出資人享有之，但當事人間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法條 第十一條 

內容 著作權自始依法歸機關、學校、公司或其他法人或團體享有者，其期間為三十年。  

法條 第十二條 

內容 

編輯、電影、錄音、錄影、攝影及電腦程式著作，其著作權期間為三十年。  

刊入或附屬於著作之電影、錄影、攝影，為該著作而作者，其著作權歸該著作之著作權

人享有。在該著作之著作權期間未屆滿前，繼續存在。  

法條 第十三條 

內容 

文字著述之翻譯，其著作權期間為三十年。但不得限制他人就原著另譯。語言著作以文

字翻譯者亦同。  

翻譯本國人之著作，應取得原著作之著作權人同意。  

文字著述之翻譯，除原著與譯著之著作權屬於同一人或經原著之著作權人同意者外，不

得以譯文與原文並列。  



原著中之一般附圖、圖例及攝影，為闡釋原著所必須者，得轉載於翻譯著作中。但圖片

及其有關之文字說明，除通用之符號、名詞外，均應翻譯。 

法條 第十四條 

內容 

終身享有之著作權，經轉讓或繼承者，由受讓或繼承之日起，繼續享有三十年。非終身

享有之著作權，經轉讓或繼承者，由受讓人或繼承人繼續享足其賸餘之期間。  

合著之共同著作人，其部分著作權轉讓與合著人者，受讓部分之著作權期間與其自著部

分應享之期間同。  

法條 第十五條 

內容 

著作權之期間自著作完成之日起算，著作完成日期不詳者，依該著作最初發行之日起算。  

著作經增訂而新增部分性質上可以分割者，該部分視為新著作；其不能分割或係修訂者，

視為原著作之一部。  

法條 第十六條 

內容 著作權之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非經註冊，不得對抗第三人。 

法條 第十七條 

內容 

外國人之著作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著作權註冊： 

一、 於中華民國境內首次發行者。  

二、 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  

前項註冊之著作權，著作權人享有本法所定之權利。但不包括專創性之音樂、科技或工

程設計圖形或美術著作專集以外之翻譯。  

前項著作權人為未經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對於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四條之罪得為告訴

或提起自訴，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

利者為限。 

法條 第十八條 

內容 
演講、演奏、演藝或舞蹈，非經著作權人或著作有關之權利人同意，他人不得筆錄、錄

音、錄影或攝影。但新聞報導或專供自己使用者，不在此限。  

法條 第十九條  

內容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之著作，經註明不許轉載者，不得轉載或播送。未經註明不許轉載

者，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電視臺播送。但應註明或播送其出處。如為

具名之著作，並應註明或播送著作人姓名。  

前項著作，非著作權人不得另行編印單行版本。但經著作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法條 第二十條  

內容 
音樂著作，其著作權人自行或供人錄製商用視聽著作，自該視聽著作最初發行之日起滿

二年者，他人得以書面載明使用方法及報酬請求使用其音樂著作，另行錄製。  



前項請求，著作權人應於一個月內表示同意或進行協議；逾期未予同意或協議不成立，

當事人之一方得申請主管機關依規定報酬率裁決應給之報酬後，由請求人錄製。報酬率

由主管機關定之。  

法條 第二十一條  

內容 

音樂著作權人及利用音樂著作之人為保障並調和其權益，得依法共同成立法人團體，受

主管機關監督與輔導，辦理音樂著作之錄製使用及使用報酬之收取與分配等有關事項。

其監 督與轉導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法條 第二十二條 

內容 
未發行之著作原件及其著作權，除作為買賣之標的或經本人允諾者外，不得作為強制執

行之標的。  

法條 第二十三條 

內容 

著作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期間視同屆滿：  

一、 著作權人死亡無繼承人者。  

二、 著作權人為法人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著作權依法應歸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者。  

法條 第二十四條 

內容 

無著作權或著作權期間屆滿之著作，經製版人整理排印或就原件影印發行並依法註冊

者，由製版人享有製版權十年。  

前項之著作為電影，經製版人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給准演執照並依法註冊者，由製

版人享有製版權四年。  

製版權之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準用本法關於著作權之有關規定。  

第三章 著作權之侵害 

法條 第二十五條 

內容 
受讓或繼承著作權者，不得將原著作改竄、割裂、變匿姓名或更換名目發行之。但經原

著作人同意或本於其遺囑者，不在此限。  

法條 第二十六條 

內容 
無著作權或著作權期間屆滿之著作，視為公所有。但不問何人不將其改竄、割裂、變匿

姓名或更換名目發行之。 

法條 第二十七條 

內容 著作不得冒用他人名義發行。 

法條 第二十八條 

內容 左列各款情形，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  



一、 用原著作名稱繼續著作者。  

二、 選輯他人著作或錄原著作加以評註、索引、增補或附錄者。  

三、 就他人著作之練習問題發行解答書者。  

四、 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奏、公開展示或出租他人之著作者。  

五、 用文字、圖解、圖畫、錄音、錄影、攝影或其他方法改作他人之著作者。  

六、 就他人平面或立體圖形仿製、重製為立體或平面著作者。  

七、 出版人出版著作權人之著作，未依約定辦理致損害著作權人之利益者。  

前項第三款所稱他人著作為教育部審定之教科書者，並應得教育部之許可。  

法條 第二十九條 

內容 

左列各款情形，經註明原著作出處者，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權論： 

一、 節選他人著作，以編輯教育部審定之教科書者。  

二、 以節錄方式引用他人著作，供自己著作之參證註釋者。  

三、 為學術研究複製他人著作，專供自己使用者。  

電腦程式合法持有人為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而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存檔需要複製

其程式，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權論。但經修改或複製之程式，限於該持有人自行使用。  

法條 第三十條 

內容 
已發行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經政府許可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之機構，得錄音已發行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  

法條 第三十一條 

內容 
政府辦理之各種考試、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入學考試，得重製或節錄已發行之著作，

供為試題之用。  

法條 第三十二條 

內容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於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得就

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 應閱覽人之要求，供個人之研究，影印已發行著作之一部分或揭載於期刊之整篇著

作。但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 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  

三、 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重製，以該著作絕版或無法購得者為限。。  

法條 第三十三條 

內容 

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著作權者，除依本法請求處罰外，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其受有損

害時，並得請求賠償；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著作權者，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額，除得依侵害人所得利益與被害人所受損失推定外，不得低於各該被侵

害著作實際零售價格之五百倍。無零售價格者，由法院依侵害情節酌情定其賠償額。  

侵害他人著作權，被害人得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將判決書一部或全部登報公告，其費用



由侵害人負擔。 

法條 第三十四條 

內容 
著作權之共有人於著作權受侵害時，得不俟其他共有人之同意提起訴訟，請求賠償其所

受之損害。 

法條 第三十五條 

內容 
省（市）、縣（市）政府或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侵害他人業經著作權註冊之著作，

經告訴、告發者，得扣押其侵害物，依法移送偵辦。 

法條 第三十六條 

內容 
以發售為目的輸入或輸出侵害他人業經著作權註冊之著作，應予禁止；必要時得沒入其

侵害物。  

法條 第三十七條 

內容 
著作權或製版權註冊之申請有虛偽情事者，應不予註冊；於註冊後始發現者，應撤銷其

註冊。  

第四章 罰則 

法條 第三十八條 

內容 

擅自重製他人之著作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其代

為重製者亦同。  

銷售、出租或意圖銷售、出租而陳列、持有前項著作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二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而交付前項著作者亦同。  

法條 第三十九條 

內容 

仿製他人著作或以其他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萬元

以下罰金；其代為製作者亦同。  

銷售、出租或意圖銷售、出租而陳列、持有前項著作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而交付前項著作者亦同。  

法條 第四十條 

內容 以犯前二條之罪之一為常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一條 

內容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之規定者，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二條 

內容 擅自複製業經製版權註冊之製版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三條 



內容 違反第二十五條或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四條  

內容 違反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五條  

內容 
未經註冊之著作或製版物刊有業經註冊或其他同義字樣者，除由主管機關禁止銷售外，

科 八千元以下罰金。 

法條 第四十六條 

內容 
依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四條處罰者，其重製物、仿製物、複製物、供犯罪所用之機具、

製版、底片、模型等沒收之。  

法條 第四十七條  

內容 
第三十八條至四十三條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四十三條之罪而著作人或被冒用人死

亡者，不在此限。  

法條 第四十八條 

內容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

十八條第四十五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

各該條之罰金刑。  

第五章 附則 

法條 第四十九條 

內容 依本法申請註冊，應繳納規費，其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法條 第五十條 

內容 著作權之爭議，得由當事人申請主管機關調解之，其爭議調解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法條 第五十一條 

內容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法條 第五十二條 

內容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